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97 學年度第 6 次會議紀錄(網頁版)

時 間：中華民國98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2時開始

地 點：校總區第 2 行政大樓第 4 會議室

人 數：委員總數 35 人，應出席 35 人，出席 32 人，請假 3 人。

出 席：（略）

請 假：（略）

列 席：（略）

主 席：陳 泰 然副校長(主席於14:22因另有要公先行離席，由蔣委員丙煌接替代理主持會議)    紀錄：李建樹

壹、報告事項︰ 

一、 理學院化學系新聘教師林奇旺助理教授(自98年8月1日起聘)，因工作因素，擬申請延後於99

年8月1日到職，業簽奉核定，茲依程序提會報告展延起聘。

二、 本校98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規定，至每年7月底連

續實際從事教學工作屆滿10年、20年、30年、40年成績優良之教師，於教師節致贈獎勵金，所稱成

績優良係指依大學自訂之評鑑規定，最近10年評鑑結果，均核定通過者。本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為

87年通過之「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各學院分別訂定評估辦法後於不同年度開始辦理教

師評估在案；本校乃統一以96學年度起之評估結果作為審核基準；經清查後本年計有1名教師因

未通過96學年度評估，須俟其通過最近一次評估後方得頒給，併予敘明。經清查統計結果符合服

務滿10年教師有53名、20年有64名、30年有22名、40年有6名，共計145名，業依教育部來函於98年

3月底前將名冊、統計表等資料函報教育部。

三、 本校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註

1. 改聘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潘少瑜
兼任助理教

授
980201-980731

2. 改聘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黃莘瑜
兼任助理教

授
980201-980731

3. 改聘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尹子玉
兼任助理教

授
980201-980731

4. 改聘 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李光中 兼任副教授 980201-980731

5. 改聘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化

學系
王一雄 兼任教授 980801-990731

6. 改聘 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陳中和
兼任助理教

授
980201-980731

7. 新聘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臨床動

物醫學研究所
蔣雨青 兼任講師 980801-990731

8. 新聘 文學院語言學研究所 李乃欣 兼任講師 980801-9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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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聘 文學院哲學系 鄧開福
兼任助理教

授
980801-990731

10. 新聘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黃瑞卿 兼任副教授 980801-980731

11. 新聘 理學院數學系 顏文明 兼任副教授 980801-990731

12. 新聘 理學院數學系 吳貴美 兼任副教授 980201-980731

13. 改聘 醫學院醫學系外科 林芳郁 兼任教授 980801-990731

四、 本校聘下列先生為特聘研究講座或講座教授：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註

1.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湯 姆 雷

浦珀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2.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約 翰 戴

森何佛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3.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豐島近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4.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岩田想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5.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羅 伯 胡

柏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6. 新聘 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保 羅 尼

森

特聘研究講

座
980801-1030731

7. 新聘 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江俊毅
特聘講座教

授
980501-990731

五、文學院歷史學系吳展良教授申請自98年9月1日至99年8月30日止帶職帶薪赴荷蘭萊頓大學講學，

業奉核定辦理。

六、凝態科學研究中心陳正弦教授經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續聘為講座教授，聘期3年，自98

年3月24日至101年3月23日止（本次聘任不支給獎助金），提會報告。

七、文學院外文系黃寶儀助理教授因父親年紀已逾65歲需人照顧，申請自98年9月14日起至99年7月31

日止侍親留職停薪，業簽奉核定辦理。

八、工學院工程科學及海洋學系林輝政教授前於94年8月1日借調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擬於98年8月1日

返校歸建，借調期間並均返校義務授課，林教授93學年度原支教授年功俸710元，其晉支年功薪

業經系、學院同意，98學年度晉支年功薪770元，業簽奉核定辦理，並提第2569次行政會議報告。

九、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太田登教授經查自82年4月1日至97年3月31日任職日本天理大學擔任教授職

務共計15年，依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按年提敘

15級，自到職日(98年2月6日)起改敘薪級為年功薪770元。

十、本校聘下列先生為兼任實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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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註

1. 新聘 理學院大氣科學系 熊臺玉
兼任實務教

師
980801-990731

2. 新聘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謝冠雄
兼任實務教

師
980201-980731

十一、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辦理98學年度特聘教授申請，計有文學院藝術史

研究所謝明良教授等24位，經審查後通過22位如附名冊，業提第2570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依

程序提會報告。

貳、討論事項︰

一、 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專任教師，提請審議。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審查結果

1. 新聘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動物科

學技術學系
劉逸軒 助理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2. 新聘 理學院數學系 于靖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二、 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名譽教授，提請審議。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審查結果

1. 新聘 文學院人類學系 黃士強 名譽教授 - 審議通過

2. 新聘 文學院人類學系 連照美 名譽教授 - 審議通過

三、 下列兼任教師擬申請教師證書資格審查，提請審議。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審查結果

1.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外科 郭律廷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2.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神經科 林靜嫻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3.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楊紹佑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4.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皮膚科 蘇琳惠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5.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小兒科 簡穎秀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6.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皮膚科 詹智傑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7.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賴俊夫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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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外科 戴浩志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9.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婦產科 吳文毅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10.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急診醫學科 石富元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1.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外科 賴達明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2.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盧彥伸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3.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施修明 兼任教授 - 審議通過

14.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復健科 潘信良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5.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家庭醫學科 黃建勳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16.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麻醉科 林佩玲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7.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神經科 趙啟超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18.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放射線科 劉高郎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19.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放射線科 吳彥雯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20.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楊如燁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1.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小兒科 俞欣慧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2.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小兒科 童怡靖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3.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小兒科 吳恩婷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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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吳政翰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5.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李愛先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6.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李宗錞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7.
送 審

證書
醫學院醫學系外科 黃書健

兼任助理教

授
- 審議通過

28.
送 審

證書
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李欣倫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29.
送 審

證書
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彭誼芝 兼任講師 - 審議通過

30.
送 審

證書

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

究所
溫在弘

專案計畫助

理教授
- 審議通過

四、 本校97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延長服務申請案，計有文學院日文系謝豐地正枝教授等8位如

名冊及資料，提請審議。(人事室提案)

      說明：

(一)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原則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校教授、副教授申請延長服務

案件每學期受理申請一次，提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二)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延長服務者原則尚

不得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但如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各款條件

之一規定：「…：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二、曾獲有教育部學術獎者。三、曾獲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上者。四、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作出版，對學術

確有貢獻者。」得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三)另依教育部94年 1月 17日台人(三)字第0930175217號函示：「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

行細則」第10條第4款所稱「有個人著作出版」之認定範圍，係指「最近三年內有個人著

作出版或最近三年內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

文三篇以上，對學術確有卓越貢獻者」，並請考量與「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者」、「曾獲

有教育部學術獎者」、「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勵三次以上者」等條件維

持衡平。至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對學

術確有卓越貢獻者」之認定，可參考於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 EI )及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其中之一所收錄之期刊，以及未申請文獻索引但經各領域學

者認同具與上相同水準之期刊為認定範圍，由學校秉權責審核後將延長服務案件報部

備查。 

(四)本次各學院提出申請延長服務者共8件，其中除王瑜、陳定信、呂勝春、陳義雄教授因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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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家講座主持人，依規定免提系、院教評會審議，其餘 4位業分

別經各該院、系(所)二級教評會審查通過，並送經人事室初審符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

點基本條件並具特殊條件之一。

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審查結果

1.
延 長

服務
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謝 豐 地

正枝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2.
延 長

服務
理學院化學系

王

瑜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3.
延 長

服務
醫學院醫學系內科 陳定信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4.
延 長

服務
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呂勝春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5.
延 長

服務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藝學

系
高景輝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6.
延 長

服務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病

理與微生物學系
曾顯雄 教授 990201-1000131 審議通過

7.
延 長

服務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工程學

研究所
馮哲川 教授 990201-1000131 審議通過

8.
延 長

服務

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究

所
陳義雄 教授 980801-990731 審議通過

五、有關○○○學院○○○學系○○○教授因涉案經臺灣高等法院判刑確定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98年 3月 23日台人(二)字第0980036275號書函（附件 1）辦理。

（二） 查教育部94年 12月 29日台人(二)字第0940168057號函略以，各級學校教師因涉刑

事案件，於未判決確定前，學校應本於權責就涉案教師是否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

款（附件 2）規定情事進行程序及實體查證，並提各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 本案緣於84年 7月 1日本校與經濟部水利司簽訂地下水觀測網整體推動與綜合執行

計畫，○○○教授擔任該計畫主持人，因經費結餘使用方式觸法，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98年 2月 13日判決確定，○○○教授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

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判處有期徒刑 1年 6個月，減為有期徒刑 9個月，緩刑 3

年，並應向國庫支付 10萬元。

（四） 本案業經該系、學院教評會審議決議如下：

1. ○○○系教評會(98年 2月 19日 97學年度第5次會議)：經組成調查小組，就○○

○教授是否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展開調查（調查報告如附件 3），

並經會議決議如下：

（1） ○○○教授在緩刑期間，除本校職務，不得兼任主管職務以及在校外兼課。

（2） ○○○教授自2月5日起已請辭本校○○○所、○○○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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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院教評會(98年 4月 13日臨時會議)：決議○○○師不符合教師法第14條

第1項第6款、第8款規定之情形。

（五） 檢附○○○教授書面說明及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書各一份如附件 4、5。

決議：經充分討論後，進行投票表決是否同意○○○學院教評會決議○○○教授不符合教師法

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8款規定之情形，在場委員共30位，發出選票 30張，同意者29

票，廢票 1票，決議同意○○○學院教評會之決議，○○○教授不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第8款規定之情形並函報教育部。

過程紀要：本次會議於14:14開始討論本案，在場委員含主席共31位；14:15-14:19由○○○

學院院長說明案情；主席於14:22因另有要公先行離席，由蔣委員丙煌接替代理主持會議；

14:23-14:28由○○○教授列席說明案情；經充分討論後，於14:55分進行投票，在場委

員共30位，投票結果同意票 29票，廢票 1票。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3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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